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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妇女遭殴打、贩卖、强奸和杀害。这些侵
犯人权的行为不止是伤害个人，更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平与安全。 

 妇女到处处于危险之中，但生活在武装冲突中的妇女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
随着冲突变得更加复杂，性暴力行为的特征也出现变化。妇女不仅仅在实际战斗
期间身临险境，在平时，也可能受军队、民兵、叛乱分子、犯罪团伙、甚至警察
袭击。  

 我们不知道真正受害者人数有多少，但我们的确知道，有更多的罪行尚未得
到报告，归案犯人就更少了。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强奸仍然带有侮辱妇女的力量，
使妇女不愿求法院保护她们。在一些国家，受害者遭受两次摧残：第一次是犯罪
本身，第二次是在司法系统；司法系统可能捏造“通奸”的罪名，可能对她们进行
处罚。  

 即使罪犯被指证，也往往逍遥法外，尤其是警察或军队中的罪犯。有时，这
些罪行尤其令人发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动荡的北基伍省，每月报告约 350 起强
奸案，受害者生殖器官有时遭切割。  

 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受害者还很年幼。在海地某些暴力地区，50%的年轻妇
女被强奸或遭性侵犯。极少数勇敢的受害者站出来寻求正义，三个人里就有一个
不足 13 岁。今年早些时候一个特别暴力的月份里，利比里亚大多数报告的强奸
案受害者是 12 岁以下的女孩，其中有些甚至未满 5 岁。  

 这些案例来自联合国派驻维持和平存在的国家。6 月通过的安理会第 1820
号决议具有开创性，其中确认，使用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术，现已公认属于国际和
平与安全问题。决议认为，维持和平特派团，特别是那些担任保护平民任务的特
派团，现在必须在其冲突局势报告中列入保护妇女和儿童免遭一切形式暴力行为
的内容。 第 1820 号决议还要求加强努力，执行绝不容忍联合国人员性剥削的政
策，并敦促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确保全面追究不当行为。  

 第 1820 号决议的通过是一个日益增进的消除这一祸害的全球趋势中的一个
环节。今年 2 月的维也纳打击人口贩运论坛，大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也都表明
国际上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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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一级，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履行义务，通过全面立法保护妇女，为受
害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加强伙伴关系，大力调动男子和男孩参与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进展令人欣慰，但仍有不足。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执行法律，消除逍遥
法外现象。我们需要消除姑息、纵容、搪塞或忽视暴力侵害妇女行径的态度和行
为。我们需要为协助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服务提供更多资金。  

 我决心加强这些努力，包括推动秘书长的“团结起来，制止对妇女暴力行为”
全球运动，力争提高公众意识，增强政治意愿，增加资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履行现有的政策承诺。  

 我们大家——不分男女、士兵和维和人员、公民和领导人——都有责任帮助
制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各国必须履行承诺，防止暴力，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并
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家庭，在工作场所，在社区大胆直
言，终止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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